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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利发展激励金申请操作规程

一、政策依据

根据 2021 年 11 月 26 日《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修改曲

靖市专利发展激励办法的通知》（曲政办发〔2021〕50号）修改发布。

二、政策有效期

自 2007 年起开始实施。

三、支持方向及申报条件

（一）新认定的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

支持金额：给予 30 万元激励。

申报条件：新认定的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。

（二）新认定的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

支持金额：给予 10 万元激励。

申报条件：新认定的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。

（三）新认定的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

支持金额：给予 5 万元激励。

申报条件：新认定的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。

（四）通过复核的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

支持金额：给予 10 万元激励。

申报条件：通过复核的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。

（五）通过复核的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

支持金额：给予 5 万元激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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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条件：通过复核的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。

（六）通过复核的省知识产权企业

支持金额：给予 2 万元激励。

申报条件：通过复核的省知识产权企业。

（七）新认定市级知识产权试点、优势培育企业

支持金额：给予 5 万元激励。

申报条件：新认定市级知识产权试点、优势培育企业，试点、

培育期满考核为优秀等次。

（八）新认定市级知识产权试点、优势培育企业

支持金额：给予 2 万元激励。

申报条件：新认定市级知识产权试点、优势培育企业，试点、

培育期满考核为良好等次。

（九）首次通过国家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审核认证的企业、高等

学校、科研组织

支持金额：择优给予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激励。

申报条件：择优给予首次通过国家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审核认证

的企业、高等学校、科研组织。

（十）具有较高技术含量、较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国内有

效发明专利转化项目

支持金额：按照上年发明专利转化新增产值择优给予一次性补

助，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。

申报条件：具有较高技术含量、较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国

内有效发明专利转化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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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一）上一年度通过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获得银行贷款科技型

企业

支持金额：按最高不超过贷款年利息的 50% 给予一次性贴息补

助，贴息利率不超过 5%（含 5%），每家企业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。

银行为上述贷款实现承担的评估费用，可申请相应的银行费用补助。

每家银行补助标准为按年度支出费用总额的 50% 给予补助，最高不

超过 20 万元。

申报条件：上一年度通过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获得银行贷款科技

型企业。

（十二）自行开展或委托中介服务机构开展专利导航、专利预

警、专利战略制定等工作的企业

支持金额：择优给予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的补助。

申报条件：自行开展或委托中介服务机构开展专利导航、专利

预警、专利战略制定等工作的企业。

（十三）新获中国专利金奖的单位

支持金额：给予 50 万元激励。

申报条件：新获中国专利金奖的单位。

（十四）新获中国专利银奖的单位

支持金额：给予 30 万元激励。

申报条件：对新获中国专利银奖的单位。

（十五）新获中国专利优秀奖的单位

支持金额：给予 10 万元激励。

申报条件：新获中国专利优秀奖的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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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六）新获云南省专利奖一等奖的单位

支持金额：给予 10 万元激励。

申报条件：新获云南省专利奖一等奖的单位。

（十七）新获云南省专利奖二等奖的单位

支持金额：给予 5 万元激励。

申报条件：新获云南省专利奖二等奖的单位。

（十八）新获云南省专利奖三等奖的单位

支持金额：给予 2 万元激励。

申报条件：新获云南省专利奖三等奖的单位。

（十九）确定为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信息服务网点的单位

支持金额：给予 10 万元激励。

申报条件：确定为国家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信息服务网点的

单位。

（二十）确定为省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信息服务网点的单位

支持金额：给予 5 万元激励。

申报条件：确定为省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信息服务网点的单位

（二十一）确定为市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信息服务网点的单位。

支持金额：给予 3 万元激励。

申报条件：确定为市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信息服务网点的单位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《曲靖市专利发展激励金申请表》并加盖公章。

（二）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”或相应证件的复印件。

（三）有关证明材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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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申请“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”专项激励的，提交知识产权

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、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有效运行材料。

2. 申请“专利转化”专项激励的，提交专利项目实施报告、上

一年度公司财务核算有关资料、购销合同、销售发票以及最近一次

专利年费缴费凭证复印件。

3. 申请“专利质押贷款”专项激励的，提交用于质押的专利权

属证明以及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出具的专利权质押登记通知书，与

银行签订的专利质押合同、借款合同。申请银行评估费用的，提交

评估支出凭证。

4. 申请“专利导航、专利预警、专利战略”专项激励的，提交

开展专利导航、专利预警、专利战略等工作并取得相应成果的报告

文本以及费用支出凭证。

（四）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。

五、办理流程

办理时限：半年内（含审核、党组会讨论、财政拨款、财务打

款等流程）。

联系电话：0874-3367276。

相对人向各县（市、区）

知识产权局提出申请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知识产权

局受理本地区的专利发展

激励金申请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知识产

权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初

审。

曲靖市知识产权局对专

项激励金申请资料进行

核对。

提出初审意见报曲靖市

知识产权局。

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拨款

手续。


